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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如何妥善处理海洋开发利用与海洋生态系统损失之间的矛盾关系是我国沿海城市面临的重

大挑战。文章分析了海洋生态补偿模式现状及其存在的问题,认为单纯收取生态补偿金并不能实

质性解决海洋开发活动带来的海洋生态损失问题,实施生态修复是降低和减缓海洋生态系统损失

的主要手段;建议利用海洋生态系统服务货币化来连接海洋生态损失与海洋生态修复,量化用海

单位所造成的海洋生态损失和生态修复所带来生态系统功能增益,进而指示海洋生态损失与海洋

生态修复是否达到平衡;进一步提出以生态修复为导向的海洋生态补偿模式的技术框架,为落实

与完善海洋生态补偿制度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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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Howtoproperlyhandlethecontradictionbetweenmarinedevelopmentandmarineeco-

systemlossesisamajorchallengeforcoastalcitiesinChina.Thecurrentsituationandproblems

ofmarineecologicalcompensationmodewereanalyzedinthispaper.Itwassuggestedthatsimply
collectingecologicalcompensationfundscouldnotsolvethemarineecosystemlossproblem

causedbydevelopmentactivities,andecologicalrestorationwastheproperwaytoreduceand

slowdownthemarineecosystemlosses.Itwasproposedthatmonetizedecosystemservicesmight

beusedasamediatortoconnectmarineecosystemlossandmarineecologicalrestoration,and

quantifythelossofmarineecosystemservicecausedbymarineutilizingunitsandincrementof

theecosystemservicegainedfromecologicalrestoration,andthusthebalancebetweentheloss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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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ineecosystemandmarineecologicalrestorationcouldbeindicated.Furthermore,thetechnical

frameworkofrestorationaimedmarineecologicalcompensationmodewaspresented,providing
referencefortheimplementingandimprovingmarineecologicalcompensationsysteminfuture.

Keyword:Marineecologicalcompensation,EcosystemServices,Monetization,Ecologicalrestora-

tion,Ecologicalloss

0 引言

近年来,我国各大沿海城市为支撑和推动经济

快速发展,对海洋的开发规模日益扩大,与此同时

海洋环境生态受损现象越发严重[1]。从我国社会经

济的发展趋势来看,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

沿海地区城市化进程仍会持续加剧,进一步开发利

用海洋尤其是岸线资源的需求不可避免,而人类活

动必然会对海洋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产生不同

程度的持续性影响。因此,在生态文明建设的新形

势下,如何妥善处理海洋开发利用与海洋生态系统

损失之间的矛盾关系是我国沿海城市面临的重大

挑战。

1 现行海洋生态补偿模式及其问题

从近年来的理论研究和地方实践来看,在海洋

管理中引入生态补偿机制,是解决海洋开发利用与

海洋生态系统损失之间矛盾的有效手段之一。生

态补偿机制是以保护生态环境,促进人与自然和谐

为目的,根据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生态保护成本、发
展机会成本,综合运用行政和市场手段,调整生态

环境保护和建设相关各方之间利益关系的一种管

理手段[2]。从国内外的实施情况来看,经济补偿是

海洋生态补偿最常见的方式。这一类的海洋生态

补偿基于“生态系统服务付费”或者“环境服务付

费”理论,即以保护生态系统服务为目标而开展的

付费活动,其概念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1996年

哥斯达黎加最早在《森林法》中规定了生态系统服

务付费制度,美国和欧洲很多国家目前都建立了不

同形式的生态系统服务付费制度[3]。近年来,我国

学者针对围填海、风电、跨海大桥等的多种类型用

海活动开展了海洋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测算的大量

研究,最近几年一些地区逐渐应用到实际的海洋管

理中,具体实践中大多针对用海活动所造成的生态

系统服务功能的损失进行货币化评估,在此基础上

向用海单位收取生态补偿金[1,4-5]。

从近年来国内海洋生态补偿的实践情况来看,

除了经济补偿之外,还实行过“资源补偿和生境补

偿”这两种补偿形式[6-7]。其中资源补偿是对海洋

生态环境中缺失的生物资源以及其他资源,以人为

的方式进行数量补充,使其恢复到最初的状态,在

我国目前资源补偿方式主要为增殖放流;生境补偿

则是通过建设人工鱼礁、海洋牧场等方式,对海洋

生境进行补偿,修复海洋的生境和生态功能[8]。上

述两种补偿形式本质上属于海洋生态修复工程,但

从其具体操作情况来看,“资源补偿和生境补偿”往

往与实际的海洋生态损失差距甚远,实际修复作用

也极为有效。如,增殖放流的补偿对象为海洋渔业

资源的损失,这仅为生态系统功能损失的一小部

分,且生态修复成效难以定量评估;生境补偿虽然

在相对固定的区域内实施,但也往往只是作为恢复

渔业资源的一种手段,其修复成效与实际损失相比

仍有相当大的距离。

2 连接海洋生态补偿与海洋生态修复的必要性

从海洋生态系统损失问题的本质来看,与海洋

的公地性质关系密切。海洋生态系统服务中的大

部分如气候调节、初级生产、渔业资源、污染物净化

等服务,都属于公共产品。而海洋的公共产品属性

必然会导致其外部性,要解决外部性内部化问题,

基于政府干预的“庇古税”是较为常用的经济手段,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庇古税”在具体运作过程中是

通过缴纳“生态环境税”的形式将生态环境损失纳

入到企业的生产成本之中,其本身并不能直接解决

企业生产活动造成的生态环境损害问题[9]。同样道

理,单纯收取生态补偿金并不能实质性解决海洋开

发活动带来的海洋生态损失问题;针对已经受损的

海洋生态系统,除了限制进一步的海洋开发活动之

外,实施生态修复是降低和减缓海洋生态系统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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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要手段。海洋生态损失问题的严峻性使得我

们更需要关注的是如何修复业已受损的生态系统,

而不仅仅局限于规定用海单位承担海洋生态损失

成本,因此海洋生态补偿金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庇

古税”的特殊形式,它除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像“庇

古税”那样解决海洋公共产品外部性问题之外,更

为重要的是如何利用海洋生态补偿金进一步支持

海洋生态修复。然而,迄今为止,我国的海洋生态

修复工程大多数都在政府主导下开展,需要投入大

量的国家和地方资金,实际上成为了一种特殊形式

的政府财政转移支付,并没有充分体现造成海洋生

态损失的用海企业所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10]。因

此,在当前各个地方纷纷出台海洋生态补偿管理地方

标准和法规,海洋生态补偿制度体系正逐步建立和完

善的形势下,如果能从制度设计层面进一步引导海洋

生态补偿真正落实到实地的海洋生态修复,将有可能

对我国的海洋生态保护事业起到新的推动作用。

3 海洋生态系统服务货币化的连接作用

生态系统服务是指“人类从生态系统获得的收

益”,海洋生态系统至少可以提供以下重要的服务

功能包括,气候调节(维持空气质量)、防洪(稳定岸

线)、养分调节、污染处理及控制、繁殖与栖息地(生

物多样性)、渔业资源、休闲娱乐景观服务和科研教

育服务等[11]。近年来,我国许多地方开展了用海活

动对周边区域海洋生态系统服务的影响研究,并基

于生态系统服务货币化价值进一步评估海洋生态

损失,为实际用海规划和海洋工程管理提供了基础

参考[4-5,12]。

从实际操作层面来看,连接海洋生态补偿与海

洋生态修复的主要难点在于如何度量和判别相应

海洋生态修复活动所带来的增益可以在多大程度

上补偿用海单位所造成的海洋生态损失。而对于

上述问题,可考虑在现有海洋生态损失评估实践中

所取得的经验的基础上,利用海洋生态系统服务货

币化来连接海洋生态损失与海洋生态修复。海洋

生态系统服务货币化的意义恰恰在于,它能起到一

个中介物的作用,可以利用它来量化用海单位所造

成的海洋生态损失,和生态修复所带来生态系统功

能增益,进而指示海洋生态损失与海洋生态修复是

否达到某种程度上的平衡。事实上,利用海洋生态

系统服务货币化来连接海洋生态补偿与海洋生态

修复的优势还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为异地修复创造条件。不少用海工程在实

施后,没有足够的空间再进行生态修复工作,或者

在原位开展生态修复工作难度很大,修复带来的生

态增益远低于所要投入的人力和物力,在此类情况

下,可将异地修复作为一种替代措施。而将海洋生

态系统服务货币化之后,就有条件将用海工程造成的

当地生态系统服务损失与异地修复带来的生态系统

功能增益进行比较,找到相对优化的生态修复策略。

(2)修复资金来源稳定。政府需要资金才能提

供一些特定的公共服务或提供准公共物品。为生态

系统服务付费,体现了公共消费品的使用者的受益与

负担的公平性。而且付费机制也是保证政府提供公

共服务的必要财力支撑。有些特定的服务或者准公

共物品并非全体社会组成成员都会消费和受益,海洋

生态资源的开发利用也是如此,因此受益的用海单位

也应当承担一部分海洋生态修复的费用[13]。

(3)实现“谁开发谁保护、谁破坏谁恢复”。过

去很多地方对于损害海洋生态的行为虽然收取过

补偿费用,但这部分资金并不一定用于实际的生态

修复。将生态系统服务货币化作为生态损失补偿

与生态修复的桥梁,从具体操作层面来看容易度

量,指示性好,进而便于形成标准化流程,以确保

“谁开发谁保护、谁破坏谁恢复”的原则。

4 以生态修复为导向的海洋生态补偿模式的

技术框架

以生态修复为导向的生态补偿模式应由政策

与法规引导,在制定配套的生态补偿标准与实施办

法的基础上,引入市场机制推动以生态修复为导向

的生态补偿工作,同时提高全社会的参与度(图1)。

4.1 建立海洋生态补偿基金

以国家或地方财政先期投入,建立海洋生态补

偿基金,组成海洋生态补偿基金管理机构,同时接

受海洋管理部门监督。

4.2 建立“海洋生态补偿额度储备库”

根据海洋规划及地方发展需求,选择适宜的区

域,投入海洋生态补偿基金开展生态修复和生态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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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生态修复为导向的海洋生态补偿

模式的技术框架

护工作,评估修复和保护成果,以生态系统服务为

基础测算海洋生态资产增加量,以此建立“海洋生

态补偿额度储备库”。

4.3 生态补偿额度值的确定与协商机制

海洋生态补偿基金管理机构建立补偿资金账

户。针对用海单位,按照本研究提供的方法,测算

用海活动的海洋生态损失,提出生态补偿额度值,

通知用海单位及时缴纳补偿基金。用海单位如认

为生态补偿额度值过高,可以提出自己对于应缴纳

的海洋生态补偿金额的意见,与海洋管理部门沟

通,经过专家论证适度调整补偿金额。

4.4 生态补偿流程的完成

用海单位缴纳生态补偿金,用于抵充相应的

“海洋生态补偿额度”;特定金额的“海洋生态补偿

额度”被抵充后即认为“用海单位所造成的生态损

失”已由先期开展生态修复工作所获取的“海洋生

态资产增加量”平衡补偿,可视之为生态补偿流程

完成。

4.5 生态修复-生态补偿的持续推进

海洋管理部门会同专家论证下一阶段生态修

复任务,建立海洋生态修复项目库(待修复海域的

信息包括:面积、拟定修复手段、修复预算、修复时

长等),按照海域需要修复的紧迫性、生态修复工程

投资和生态资产增益比等因素对等待修复的海域

进行排序,制订修复计划;在先期财政资金基础上,

持续利用收取的补偿基金,依次开展修复海域的修

复工作。

5 结语

综上所述,海洋生态系统服务货币化是引导海

洋生态补偿真正落实到实地的海洋生态修复的有

效方法,而且对海洋生态系统服务进行货币化不仅

能使生态修复更为灵活,还可以为生态修复提供政

府转移支付以外的资金来源。在以生态修复为导

向的生态补偿工作中,引入市场机制,同时让社会

积极参与,多方配合,使得生态补偿机制更为健全。

海洋生态补偿额度储备库的建立又为日后的海洋

生态修复工作提供场所,尽量减少海洋开发活动对

海洋生态系统造成的净损失。以生态修复为导向,

完善海洋生态补偿制度,将有可能对我国海洋生态

环境保护事业发展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

[1] 饶欢欢,彭本荣,刘岩,等.海岸带环境资源价值评估:以厦门为

例[J].厦门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4,43(增刊):184-189.

[2] 郑苗壮,刘岩,彭本荣,等.海洋生态补偿的理论及内涵解析

[J].生态环境学报2012,21(11):1911-1915.

[3] 聂倩.国外生态补偿实践的比较及政策启示[J].生态经济

2014,30(7):156-160.

[4] 索安宁,张明慧,于永海,等.曹妃甸围填海工程的海洋生态服

务功能损失估算[J].海洋科学,2012,36(3):108-114.

[5] 王衍,孙士超.海南洋浦围填海造地的海洋生态系统服务功能

价值损失评估[J].海洋开发与管理,2015,32(7):74-80.

[6] 韩秋影,黄小平,施平.生态补偿在海洋生态资源管理中的应用

[J].生态学报,2007,26(1):126-130.

[7] ELLIOTTM,NICHOLASDC.Marinehabitats:lossandgain,

mitigationandcompensatation[J].MarinePollutionBulletin,

2004,49:671-674.

[8] 贾欣,王淼.海洋生态补偿机制的构建[M].中国渔业经济,

2010,28(1):16-22.

[9] 萨缪尔森(美),诺德豪斯(美).经济学:第12版(下)[M].高鸿

业,等译.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1992.

[10] 隋吉学.海洋工程生态补偿探究[M].北京:海洋出版社,

2016:97.

[11] COSTANZAR,COSTANZAR,DARGECR,etal.Thevalue

oftheworldsecosystemservicesandnaturalcapital[J].Na-

ture,1997,25(1):3-15.

[12] 郝林华,陈尚,夏涛,等.用海建设项目海洋生态损失补偿评估

方法及应用[J].生态学报,2017,37(20):1-11.

[13] 陈克亮,张继伟,陈凤桂.中国海洋生态补偿制度建设[M].北

京:海洋出版社,2015:62.




